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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 海 市 地 方 金 融 管 理 局
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
沪财金〔2024〕21 号

关于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 支持中小微
企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各区有关单位、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、各银

行业金融机构：

为进一步引导本市外贸企业树立汇率“风险中性”理念，

提升政策性融资担保服务本市外贸企业“走出去”能级，支

持外贸中小微企业做好汇率风险管理，推动本市外向型经济

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、支持中小微企

业汇率避险增信服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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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遵循以服务对象普惠性、业务操作便利性、政策引导长

期性为原则，通过担保介入、风险分担的方式，充分利用现

有金融市场汇率避险工具，在不增加企业负担、风险各方共

担、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，将汇率避险增信服务纳入政府

性融资担保业务范围，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为中小微企业提

供汇率避险增信服务，企业无需缴纳保证金即可办理汇率避

险衍生品业务。

（二）企业范围

根据国家和本市关于政府性融资担保以支小支农为主业

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市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问题实际，本次

汇率避险增信主要服务的企业范围为本市从事外贸业务且有

外汇套保实际需求的中小微企业，并在银行办理一年（含）

以内的结售汇业务。

中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

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执行。从事外贸业务的中小微企

业应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贸易外汇业务管

理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4〕11 号）要求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

企业名录登记。企业近两年无外汇行政处罚记录（成立不满

两年的企业，自成立之日起无外汇行政处罚记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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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实施担保基金汇率避险专项担保产品

市融资担保中心制定并实施担保基金汇率避险担保业务

专项方案，采用专项批次担保业务模式，对中小微企业申请

办理的汇率避险业务提供政策性担保。单个企业担保额度最

高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，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。此外，鼓励

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汇率避险担保，市融资担保中

心提供再担保优惠政策。

（二）创新汇率避险产品种类

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人民币外汇远期、掉期、期权

等避险产品基础上，加大新的汇率避险产品开发力度，丰富

汇率避险业务类型，提供个性化、差异化、线上化的汇率避

险产品，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多元化避险保值需求。同时，各

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，加强产品

宣传、咨询和业务办理等功能，提升企业业务办理服务体验。

（三）健全财政支持政策

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将开展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的平

均担保费率保持在 1%（含）以下，其中：市融资担保中心对

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的担保费率不高于 0.5%/年，再担保费率减

半收取。同时，鼓励各区将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纳入本区政府

性融资担保扶持政策范围，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支持本辖



- 4 -

区外贸中小微企业做好汇率风险管理，开展符合条件的汇率

避险担保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担保费补贴。

（四）完善风险防控机制

汇率避险担保业务实施风险共担机制。对于中小微企业

未按合同约定办理资金交割手续造成的交易损失，在担保额

度内由市融资担保中心按不高于 85%的比例承担风险；对于

市融资担保中心为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汇率避险担保业

务提供再担保的，在担保额度内由市融资担保中心、区级政

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分别按照 40%、不低于 40%的比例承担风

险。

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提高交易管理能力，建立完善的风

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审慎开展与自身风险管理水平

相适应的衍生产品交易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客户办理衍生产

品业务，应当坚持实需原则，按照“了解客户”“了解业务”

和“尽职审查”原则灵活展业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市财政局、市地方金融管理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

分局、市商务委等部门按照工作，协调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

为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提供增信服务工作。

市财政局负责协调市融资担保中心、各区财政局，积极

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，为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提供增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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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本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纳入绩效

评价范围；根据汇率市场波动情况，适时调整汇率避险担保

业务。

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负责加强对本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

开展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的监管；对积极响应通知开展汇率避

险担保业务并取得良好成果的融资担保公司在监管评级、支

持政策中加强激励引导，对因开展汇率避险担保业务监管指

标受到一定影响的适度调整监管容忍度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负责构建本地区汇率风险管

理信息库，与市财政局共享“涉外企业清单”“已办户企业

清单”“未办户企业清单”，为确定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增

信服务支持对象提供参考。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评价，

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采用汇率避险相关机制。协调推进

汇率避险宣传、银企对接工作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风险防控

的培训，引导企业树立汇率“风险中性”理念。

市商务委负责协调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加强合

作，确定汇率避险外贸中小微重点企业，并加强外贸重点企

业政策宣讲，组织开展企业培训工作。

市融资担保中心负责制定、实施担保基金汇率避险担保

业务专项方案，为符合条件的外贸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业务

提供增信。同时，为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的汇率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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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担保业务提供再担保，并做好对区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

开展汇率避险直保业务的指导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地 方 金 融 管 理 局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
2024年 9月 29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30日印发


